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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行业准入条件 

（2012 年修订） 

 

为加快铝工业结构调整，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，

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秩序，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，依据《工

业转型升级规划（2011-2015）》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

（2011 年本）》和《铝工业“十二五”发展专项规划》等规

划及法律法规，修订铝行业准入条件。本准入条件包括铝土

矿、氧化铝、电解铝和再生铝企业。 

    一、企业布局、规模和外部条件   

（一）企业布局 

铝土矿开采、铝冶炼(电解铝、氧化铝、再生铝）项目

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镇规划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

产业发展规划。各地要根据国家铝工业发展的总体规划，按

照资源、能源合理开发利用，生态功能区划和循环经济产业

布局的要求，研究确定铝产业规划总规模，并合理布局铝冶

炼企业。 

    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划确定或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基本农田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

生态旅游示范区、森林公园、风景名胜区、生态功能保护区、

军事设施等重点保护地区，城镇中心区及其近郊，居民集中

区 1 公里内，不得布局新建铝冶炼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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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生产规模及主要外部条件 

    铝土矿：开采铝土矿资源，必须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，

遵守矿产资源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矿产资源规划及相关政

策。采矿权人应按照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，严禁无

证开采、乱采滥挖和破坏浪费资源。 

    氧化铝：利用国内外铝土矿资源的氧化铝项目起步规模

必须是年生产能力 80 万吨及以上，必须落实铝土矿资源、

水资源和交通运输等外部建设条件。利用国内资源建设的氧

化铝项目，配套建设的铝土矿矿山比例应达到 85%以上，配

套资源的保障年限应在 30 年以上。利用进口铝土矿的氧化

铝项目，必须有长期可靠的境外铝土矿资源作为原料保障，

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取得 5 年以上铝土矿长期合同的原料必

须达到总需求的 60%以上。利用高铝粉煤灰资源（氧化铝含

量不低于 40%）生产氧化铝项目必须接近粉煤灰产地，起步

规模应达到年生产能力 50 万吨及以上，并落实高铝粉煤灰

资源、水资源和交通运输等外部建设条件，高铝粉煤灰资源

保障服务年限应不得低于 30 年。               

电解铝：新建电解铝项目，必须以煤（水）电铝一体化

模式或铝电一体化模式建设，同时有氧化铝原料供应保证，

并落实交通运输等内外部条件。鼓励现有电解铝企业通过改

造、重组等方式实现煤（水）电铝一体化或铝电一体化。               

再生铝：新建再生铝项目，规模应在 10 万吨/年及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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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再生铝企业的生产准入规模不小于 5 万吨/年。 

    铝土矿山、氧化铝、电解铝、再生铝项目资本金比例必

须达到 35%及以上。               

    二、质量、工艺和装备   

（一）质量 

铝土矿开采和铝冶炼企业须具备完备的产品质量管理

体系，铝土矿石产品质量必须符合 GB/T24483-2009、氧化

铝产品质量必须符合 GB/T24487－2009、重熔用铝锭必须符

合 GB/T1196－2008 等国家标准。 

（二）工艺技术和装备 

铝土矿：铝土矿山必须采用适合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先

进采矿方法，尽量采用大型设备，提高自动化水平。   

    氧化铝：氧化铝项目要根据铝土矿资源情况选择拜耳

法、串联法等效率高、工艺先进、能耗低、排放少、环保达

标、资源综合利用效果好的生产工艺及装备，并满足国家《节

约能源法》、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

的要求。               

电解铝：新建及改造电解铝项目，必须采用 400kA 及以

上大型预焙槽工艺。现有电解铝生产线要达到 160kA 及以上

预焙槽。禁止采用湿法工艺生产铝用氟化盐。铝用炭阳极项

目采用中、高硫石油焦原料时，必须配备高效脱硫净化技术，

并实现达标排放，禁止建设 15 万吨/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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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项目和 2万吨/年以下的独立铝用炭阴极项目。   

    再生铝：再生铝项目必须按照规模化、环保型的发展模

式建设，鼓励采用双室炉、带蓄热式燃烧系统满足废烟气热

量回收利用、提高金属回收率等的先进熔炼炉型。禁止利用

直接燃煤反射炉和 4 吨以下其他反射炉生产再生铝，禁止采

用坩埚炉熔炼再生铝合金。现有再生铝生产系统，应采取有

效措施去除原料中含氯物质及切削油等有机物。               

    三、能源消耗   

    按照 1 千瓦时电力折 0.1229 千克标准煤的折标系数，

对铝行业能源消耗提出如下准入指标。   

    铝土矿：铝土矿地下开采原矿综合能耗要低于 25 千克

标准煤/吨矿，露天开采原矿综合能耗要低于 13 千克标准煤

/吨矿。   

    氧化铝：新建拜耳法氧化铝生产系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

480 千克标准煤/吨氧化铝，新建利用粉煤灰生产氧化铝系

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1900 千克标准煤/吨氧化铝（含副产

品），其他工艺氧化铝生产系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750 千克

标准煤/吨氧化铝。现有拜耳法氧化铝生产系统综合能耗必

须低于 500 千克标准煤/吨氧化铝，其他工艺氧化铝生产系

统综合能耗必须低于 800 千克标准煤/吨氧化铝。               

    电解铝：新建和改造的电解铝铝液电解交流电耗必须低

于 12750 千瓦时/吨铝，综合交流电耗必须低于 13300 千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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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/吨铝，电流效率应高于 93%。现有的电解铝企业铝液电

解交流电耗必须低于 13350 千瓦时/吨铝，综合交流电耗必

须低于 13900 千瓦时/吨铝，电流效率应高于 92%。不符合

交流电耗准入条件的现有企业要通过技术改造节能降耗，在

“十二五”末达到新建和改造企业能耗水平。               

    再生铝：再生铝生产系统，必须有节能措施，采用先进

的工艺和设备，确保符合国家能耗标准。  

    四、资源消耗及综合利用 

    铝土矿：铝土矿采矿损失率地下开采不超过 12%、露天

开采不超过 8%；采矿贫化率地下开采不超过 10%、露天开采

不超过 8%。禁止建设资源利用率低的铝土矿山及选矿厂。

铝土矿的实际采矿损失率和选矿回收率不得低于批准的矿

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规定的指标及设计标准。               

    氧化铝：新建拜耳法氧化铝生产系统氧化铝综合回收率

应达到 80%以上，鼓励增加赤泥综合处理回收技术及流程，

进一步提高氧化铝的回收率并降低碱耗；新水消耗应低于 3

吨/吨氧化铝，占地面积应小于 0.5 平方米/吨氧化铝。新建

其他工艺氧化铝生产系统氧化铝综合回收率应达到 90%以

上，新水消耗应低于 7 吨/吨氧化铝，占地面积应小于 1.2

平方米/吨氧化铝。新建利用高铝粉煤灰生产氧化铝系统氧

化铝回收率应达到 85%及以上，新水消耗应低于 10 吨/吨氧

化铝，占地面积应小于 1.6 平方米/吨氧化铝（不包含固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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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弃物堆存占地面积）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必须达到

96%以上。现有企业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管理降低资源

消耗，力争在“十二五”末达到新建企业标准。               

    电解铝：新建和改造的电解铝生产能力，氧化铝单耗应

低于 1920 千克/吨铝，原铝液消耗氟化盐应低于 15 千克/

吨铝，炭阳极净耗应低于 410 千克/吨铝，新水消耗应低于

1.5 吨/吨铝，占地面积应小于 3平方米/吨铝。现有的电解

铝企业，氧化铝单耗应低于 1920 千克/吨铝，原铝液消耗氟

化盐应低于 18 千克/吨铝，炭阳极净耗应低于 420 千克/吨

铝，新水消耗应低于 2 吨/吨铝。现有企业要通过提高技术

水平加强管理降低资源消耗，在“十二五”末达到新建企业

标准。 

    再生铝：再生铝生产系统必须配备生产过程中产生热灰

的处理设备如热渣压制机、抄灰机、回转式热灰处理设备等，

提高金属回收率。         

    五、环境保护   

铝土矿、铝冶炼及再生铝项目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管理制度，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生产项目未经

环境保护部门验收不得正式投产。 

铝土矿：矿山开发要注重土地和环境保护，根据“边开

采、边治理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保障金制

度，编制矿山生态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，并按照方案进行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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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生态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矿区土地复垦。 

    铝冶炼：铝冶炼企业污染物排放要符合国家《铝工业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5465-2010），污染物达标排放，企业污

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控制指标。氧化铝

厂、电解铝厂、再生铝厂要做到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后循环利

用，减少排放。电解铝项目氟排放量必须低于 0.6 千克/吨

铝，铝电解厂、铝用炭素厂应按环保部门要求开展自行监测，

在烟尘净化系统烟囱尾气排放点安装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，

定期向社会公告自行监测结果；应对电解车间、焙烧车间天

窗等部位定期进行无组织排放监测；新建及现有再生铝项目

配套生产设备中需配备废铝熔炼烟气、粉尘高效处理装置，

做到烟气、粉尘收集过滤后达标排放；同时对所产生的固体

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置，防止产生二次污染；对赤泥进行浸

出毒性鉴别，如属于危险废物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

规定。申请准入当年及上一年度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

事件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
所有新建和改造项目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《排污许可证》

(尚未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地区除外)后，企业方可进行生产和

销售等经营活动，持证排污，达标排放。 

    六、安全生产与职业危害防治  

    矿山、铝冶炼建设项目必须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矿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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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法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；新建和改造项

目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严格履行“三同时”手续。               

    矿山企业要依照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

397 号)等有关规定，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

生产活动。氧化铝企业赤泥堆场应符合国家有关尾矿库安全

管理规定及技术规程。   

    七、准入管理 

    （一）铝行业企业准入条件的申请、审核及公告 

1.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受理铝行业企业准入的申请。申

请准入的企业须编制《铝行业准入申请报告》并按附件要求

提供相关材料。地方企业通过本地区工业主管部门向工业和

信息化部申请，中央企业直接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，并抄

送省级工业主管部门。 

2.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工业主管部门负

责接收本地区相关企业准入申请和初审，中央企业自审。 

3.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总量控制、满足内需和准入标准，

对申请企业进行核查，符合准入条件的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

予以公告。 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公告企业名单进行动态管理。

地方各级工业主管部门每年要对本地区企业执行准入条件

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公告企业进行抽

查。鼓励社会各界对公告企业准入情况进行监督。公告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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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情况的将撤销其公告资格： 

1.填报相关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； 

2.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； 

3.不能保持准入条件的； 

4.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。 

    （三）公告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，作为相关政策支

持的基础性依据。对未列入公告名单的企业，不予相关政策

支持。  

    八、附则   

    （一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(港澳台

地区除外)所有类型的铝土矿山、铝冶炼生产企业。现有企

业指本准入条件发布之日建成的企业。   

    （二）本准入条件中涉及的国家标准若进行了修订，则

按修订后的新标准执行。   

（三）本准入条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工业和信息化

部负责解释，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进行修订。 

 

附件：铝行业准入申请报告   



10 

附件： 

 

 

铝行业准入申请报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企 业 名 称：________________ 

  （加盖公章） 

申 报 日 期：________________ 

填   报  人：________________ 

联 系 电 话：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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铝企业准入公告申请报告大纲 

 

 一、企业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、所有制形式、注册地址、成立时间、法定代表人、

现有职工人数、现有生产能力（铝土矿、氧化铝、电解铝），上

年度实际产量、销售收入、利润等生产经营情况（并附表格，格

式见附表 1）。需提供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

土地证等基本证件复印件。 

    二、企业布局、规模和外部条件 

1.企业布局描述，是否符合相关规划。 

2.企业生产规模及外部条件描述。 

    三、质量、工艺和装备 

1.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描述。 

2.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和主要装备情况（并附表格，格式见

附表 2）。附有关项目核准或备案等审批文件复印件。 

    四、能源消耗 

    1.企业能源管理体系描述，能源、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和能

源管理中心的建设情况描述。 

    2.企业能源消耗情况（并附表格，格式见附表 3）。 

五、资源消耗及综合利用 

1.企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设施及运行情况。 

2.企业资源消耗情况（并附表格，格式见附表 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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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、环境保护 

    1.企业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污染监测设施综合描述。 

    2.主要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及环保验收文件复印件； 

3.环保部门核发的排污许可证复印件； 

4.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、处置协议等材

料； 

5.申请准入当年及上一年度内，企业如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

处罚的，应提供处罚决定，说明环保整改情况； 

6.具备相应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申请准入当年及上

一年度企业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复印件； 

7.环保部门出具的企业合规性证明，包括： 

（1）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符合当地要求； 

（2）企业有总量减排任务的，提供任务完成情况证明材料； 

    （3）申请准入当年及上一年度是否发生重大及以上突发环

境事件。 

 七、安全生产与职业危害防治 

1.企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体系描述，附相关机构认证

证书复印件。 

2.建设项目履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手续相关证

明材料。 

3.企业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局发放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复

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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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企业申请准入当年及上一年度未发生过较大及以上生产

安全事故的证明材料。 

5.企业上缴税收和交纳职工社会保险情况。 

注：所有证明材料复印件需加盖本单位公章。如不能提供要求的证明

材料，须说明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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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企业基本情况表 

企业名称  成立时间  

注册地址  邮编  

法人代表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E-mail  

经济类型 
国有□  集体□  民营□  外商独资□  中外合资□   港澳台投资

□ 

企业形式 
有限责任□       股份有限□       股份合作制

□     个人独资□ 

股权结构  

是否上市公司 A 股□   B 股□   H 股□ 

是否通过相关认证 
质量管理体系□              环境管理体系□   

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□       其它__________ 

银行信用等

级 
  

是否为中国有色

金属工业协会会

员 

 

全员人数 其中生产人员：         管理人员：         技术人员： 

目前氧化铝、电解

铝、再生铝生产能

力（万吨/年） 

 

上年度氧化铝、电

解铝、再生铝实际

产量（万吨） 

  

上年度销售收入

（万元） 
  

上年度利润总额

（万元） 
  

上年度企业上缴

税金总额（万元） 
  

上年度企业资产

总额（万元） 
  

上年度企业净资

产（万元） 
  

用地总面积（公

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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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现有主要生产装备基本情况表 

序

号 

产品  

名称 

主体生产

工艺装备 

生产  

能力 

（万吨） 

总投资

（万元） 

开工时间 投产时间 原料来源（万吨） 备注 

  国内 国外  

1 铝土矿         

2 氧化铝         

3 电解铝         

4 再生铝         

注：1.铝土矿栏按露天和地下开采报主体设备规格、型号和数量，原料来源国内对应栏为自建矿山，国外对应栏为联办矿山； 

    2.电解铝栏包括电解铝、铸造、炭素生产系统设备规格、型号和数量； 

3.氧化铝和再生铝按工艺流程报主体设备规格、型号和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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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企业能源及资源消耗情况表 

 

序号 产品 项 目 名 称 企业实际值 备  注 

1 

铝土矿 

单位产品综合能耗（千克标准煤/吨矿）   

2 采矿损失率（%）   

3 采矿贫化率（%）   

4 

氧化铝 

单位产品综合能耗（千克标准煤/吨氧化铝）   

5 氧化铝综合回收率（%）   

6 占地面积（平方米/吨氧化铝）   

7 新水耗量（吨/吨氧化铝）   

8 

电解铝 

铝液电解交流电耗（千瓦时/吨铝）   

9 综合交流电耗（千瓦时/吨铝）   

10 电流效率（%）   

11 氧化铝单耗（千克/吨铝）   

12 氟化盐（千克/吨铝）   

13 炭阳极净耗（千克/吨铝）   

14 新水耗量（吨/吨铝）   

注：电力折算系数 0.1229 千克标准煤/千瓦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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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

企业环保设施与环保指标情况表 

 

类别 产生量 
环保设

施名称 

投入使

用时间 

处理

方法 

污染处

理能力 

对应生

产工序

及设施 

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

排放量 
执行标准

及标准值 

是否安装

自动监控

设施 

主要污染

物名称 

处理前    

mg/L  

处理后    

mg/L 

一、废水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类别 产生量 
环保设

施名称 

投入使

用时间 

处理

方法 

污染处

理能力 

对应生

产工序

及设施 

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 

排放量 
执行标准

及标准值 

是否安装

自动监控

设施 
主要污染

物名称 

处理前   

mg/Nm³ 

处理后   

mg/Nm³ 

二、废气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类别 产生量 
环保设

施名称 

投入使

用时间 

处理

方法 

污染处

理能力 

对应生

产工序

及设施 

考核     

产生量 

综合利用

量 

综合利用    

方式 
贮存量 贮存场所  

三、固体废弃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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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 

上年度产量及电量消耗情况表 

 

月份 

系列 1 系列 2 ……… 

铝液产量（吨） 
电解用交流电总量（万

千瓦时） 
铝液产量（吨） 

电解用交流电总量（万

千瓦时） 
 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

11           

12           

全年合计           

注：电解用交流电总量是指进入电解系统整流机组的交流电量，不含电解车间动力用交流电量。 


